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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中心  > 万慧达观点  > 商标 第35类的商业经营、管理与企业的经营密切相关，尤其是涉及大众消费品的行业，销售过程中难免会用到“市
场营销，替他人推销，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等服务，如果注册使用在商品上的驰名商标，被他人在35类服务
上抢注，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本文通过“六福”商标认驰案来简要评析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尺度。
 
案情简介：

 
六福集团成立于1991年，是香港及中国内地主要的珠宝加工、零售商之一。1994年，六福集团进军中国内
地，开设首间店铺，目前在大陆已开设有近1700间零售店。2001年起，六福集团在第14类的珠宝首饰等商品
上注册了“六福”系列商标。2012年12月，“六福”商标在第14类宝石、贵重金属饰品（首饰）、贵重金属及其合
金商品上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驰名商标。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长期大量使用，“六福”商标已在消费者群
体中具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争议商标“六福生Liufusheng及图”，2013年7月19日由一个自然人提出申请， 2016年2月28日核准注册，核定
在第35类的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替他人推销、市场营销等服务上。

争议商标

六福集团以《商标法》第30条、第13条3款等理由对争议商标提出无效宣告申请，商评委经审查后认为争议商
标核定使用的替他人推销、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等服务与六福集团主张驰名的宝石等商品在功能、用途、消费

对象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难以认定争议商标的注册使用具有误导相关公众进而损害六福集团利益的可能

性，因此，未构成《商标法》第13条3款所指情形。

六福集团不服评委裁定，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期间，代理人除了补强了“六福”商标知名度证据，也收集了
大量的由不同的商品类别跨到35类认驰的在先判例，证明在目前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尺度范围内，本案应给予
跨类保护。

一审法院经审理，采纳了六福集团的意见，认为：在案证据可以证明“六福”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日前在珠宝首
饰商品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已构成驰名商标。争议商标构成对“六福”标识的复制、摹仿，且其核定使用的特
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替他人推销、市场营销三项服务与“六福”驰名商标使用的珠宝首饰商品虽不属于类似群
组，但二者的相关公众存在一定重合，服务内容、销售渠道等方面具有一定关联，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争议

商标与原告的驰名商标存在某种特定联系，从而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减弱“六福”与珠宝首饰的联系，
从而可能损害原告的利益，已构成商标法第13条第3款所规定的情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合议庭：张宁、
燕云、贠桂玲，案号：（2017）京73行初6488号】。
 
短评：

 
驰名商标的跨类保护一般要以“关联性”作为重点考虑因素，关联性较强，容易导致消费者产生特定联系的，往
往给予跨类保护。反之关联性较弱，消费者不容易产生特定联系的，实践中往往存在“跨不过去”的情形。尤其
是本案，涉及到是否有必要给予从商品到服务的跨类保护问题。

设想一种情形，当你走进一家珠宝销售店铺，从店铺的招牌、服务人员的工作服均印有“六福”的标识，店员递
过来的名片也印有“六福珠宝招商加盟”等字样，唯独销售的珠宝商品没有“六福”的标志，或在珠宝商品不易发
现的位置印有其他商标，如果你仅是普通的消费者，是否会认为该店铺与“六福珠宝”存在某种特定的联系？

很多商品类的销售是以开加盟店的方式，比如珠宝类商品，多以加盟店的模式销售。常见的餐饮、教育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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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经营规模的方式也往往采取招商加盟的方式。特许经营是一种销售商品或服务的方法，并非一个行业，品

牌权利人对加盟商的管理也属于特许经营的商业管理服务[1]。此外，商品或服务的销售自然离不开广告、替他
人推销、市场营销等与商业经营密切相关的服务。很多大的集团公司也往往成立自己的品牌管理公司，负责自

有品牌的营销策划、品牌管理维护、招商加盟等。如果驰名商标在前述该些35类服务上被他人任意使用，无疑
会导致普通消费者、甚至加盟商联想到驰名商标，基于这种联想，误认为与驰名商标的主体是同一主体或二者

具有特定的关联关系，从而将非类似的服务与驰名商标相联系，进而导致对服务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减弱驰

名商标与其赖以驰名的商品之间的联系，降低驰名商标的显著性，损害驰名商标权利人的利益。

根据代理人检索到的大量在先判例，其中不乏分别从第12类汽车、第14类钟表商品跨到35类的认驰判例。法
院在该些判决中认为第35类的“进出口代理、替他人推销、广告”等服务虽与前述商品分属不同的类别，但在销
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方面存在重合或一定的关联性，在商品类商标已构成驰名商标的情况下，使用服务的相关

公众能够将服务类商标与商品类驰名商标产生相当程度的联系，进而减弱驰名商标与商品之间的联系，损害驰

名商标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可见，第35类的服务基于其与商品销售的密切关联性，在构成对驰名商标复制、摹
仿、翻译的情况下，不能成为抢注他人驰名商标的挡箭牌。按照目前驰名商标跨类保护的尺度，应不予核准注

册或予以无效宣告。

值得一提的是，在代理人处理“六福”系列案件中发现，恶意注册人也多是围绕14类的珠宝、35类与销售有关的
服务两个类别进行大量的抄袭注册，从“六福”驰名商标被抄袭的规律也足见两个类别之间的重要关联性。

前面讨论的第35类的服务均是与商品销售密切相关的服务，当然，并非全部35类的服务均能成为驰名商标禁
止注册的范围。本案中，一审法院将“文字处理、会计、人事管理咨询、人员招收、商业企业迁移”等其他服务
维持注册，认为该些服务上的使用不构成商标法第13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也体现了关联程度的观点，驰名商
标的禁注范围也应以具有关联性、容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存在特定联系为宜。当然涉及贬损市场声誉或不正当

利用驰名商标市场声誉的，还需个案审查。

[1] （2013）高行终第623号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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